
 

寶齡富錦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一〇年股東常會議事錄 

時間：一一○年八月十二日(星期四)上午九時 

地點：台北市南港區三重路 19-10 號 2 樓(南港軟體工業園區 A 棟 2 樓國際會議中心) 

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76,739,013 股 

出席股數：47,282,990股(其中含電子方式出席行使表決權者486,256股)，占已發行股數61.62% 

主    席：張立秋董事長                         記錄：邱美倫 

出席董事：張立秋董事長、江宗明董事、謝德夫董事、林智明董事、黃文鴻董事、 

張日炎獨立董事、廖繼洲獨立董事、陳錦旋獨立董事 

列席人員：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呂莉莉會計師 

一、 宣佈開會：出席股數已達法定數額，主席宣佈開會 

二、 主席致詞：略。 

三、報告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 提) 

案  由：一○九年度營業報告。  

說  明：本公司一○九年度營業報告書，請參閱議事手冊第 8頁。 

第二案 (董事會 提) 

案  由：審計委員會審查一○九年度決算表冊報告。  

說  明：本公司一○九年度財務報告業經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查核竣事，連同營

業報告書及盈餘分配之議案經審計委員會查核在案，查核報告書請參閱議事手冊

第 14 頁。 

第三案 (董事會 提) 

案  由：一○九年度員工及董事酬勞分派情形報告。  

說  明：一、本公司 110 年 3 月 16 日董事會決議通過 109 年度員工酬勞新台幣 1,881,742

元及董事酬勞新台幣 2,822,613 元，並全數以現金發放。 

二、上述分派金額與 109 年度認列費用估列金額無差異。 



 

第四案 (董事會 提) 

案  由：一○九年度盈餘分配現金股利暨資本公積分派現金報告。  

說  明：一、本案依據本公司章程第廿六條之一規定，自可分配盈餘及資本公積中配發

股東股利，以現金發放時，授權董事會特別決議後報告股東會。 

            二、本公司自一○九年度可分配盈餘中提撥 15,347,802 元，配發股東現金股利

每股 0.2 元；自資本公積中提撥 38,369,506 元，配發股東現金股利每股

0.5 元；合計配發股東現金股利每股 0.7 元。以配發(息)基準日之股東持

股數配發，計算至元為止（元以下捨去），配發未滿一元之畸零數額列入

公司之其他收入。             

            三、本案業經董事會決議通過，授權董事長另訂除息基準日、發放日及其他相

關事宜；嗣後如因本公司流通在外普通股股數發生變動，致使配息率因此

發生變動時，亦授權董事長全權調整之。 

第五案 (董事會 提) 

案  由：本公司「道德行為準則」修訂報告。  

說  明：一、配合法令之修訂及實際營運狀況，爰修訂本公司「道德行為準則」部分條

文。 

二、本公司「道德行為準則」修訂條文對照表請參閱議事手冊第 15 頁。 

 

第六案 (董事會 提) 

案  由：本公司以現金為對價之股份轉換方式取得正峰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執

行情形報告案。  

說  明：一、本案於 109 年 11 月 30 日完成股權交割法定程序，業經新北市政府 109 年

12 月 10 日新北府經司字第 1098088945 號函核准變更登記在案。 

二、109 年 12 月 31 日與正峰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股東代表確認「最終轉

換對價金」為新台幣 563,513,043 元，每股價金為 464.484868 元。



 

 

四、承認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 提) 

案  由：一○九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說  明：一、本公司一○九年度財務報告業經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呂莉莉、趙敏

如會計師查核完竣，連同營業報告書經本公司董事會通過及審計委員會查

核在案。 

二、一○九年度營業報告書、會計師查核報告及財務報表，請參閱議事手冊第

8 頁及第 16 至 31 頁。 

三、以上提請 承認，並請 決議。 

決  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47,282,990 權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     47,205,904 權  

(含電子投票      409,180 權)  
99.83% 

反對權數:          3,640 權 

(含電子投票        3,640 權) 
0.00% 

無效權數：            0 權 0.00% 

棄權與未投票權數  73,446 權 

(含電子投票        73,436 權) 
0.17%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第二案 (董事會 提) 

案  由：一○九年度盈餘分配案。  

說  明：一、本公司民國一○九年度稅後淨利新台幣 27,900,614 元，依公司章程規定擬

具盈餘分配表，請參閱議事手冊第 32 頁。 

決  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47,282,990 權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     47,199,556 權  

(含電子投票      402,832 權)  
99.82%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反對權數:         12,044 權 

(含電子投票       12,044 權) 
0.02% 

無效權數：            0 權 0.00% 

棄權與未投票權數  71,390 權 

(含電子投票        71,380 權) 
0.16%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五、討論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 提) 

案  由：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修訂案。  

說  明：一、配合法令之修訂及實際營運狀況，爰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部分

條文。 

            二、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修訂條文對照表請參閱議事手冊第 33 頁。 

三、以上提請 討論，並請 決議。 

決  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47,282,990 權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     47,194,445 權  

(含電子投票      397,721 權)  
99.81% 

反對權數:          5,703 權 

(含電子投票        5,703 權) 
0.01% 

無效權數：            0 權 0.00% 

棄權與未投票權數  82,842 權 

(含電子投票        82,832 權) 
0.18%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第二案 (董事會 提) 

案  由：解除董事競業禁止限制案。  

說  明：一、依公司法第 209 條之規定：「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營業範圍內之行

為，應對股東會說明其行為之重要內容並取得其許可。」。 

            二、現係因本公司董事及法人董事代表人等，有新兼任與本公司營業範圍相同

或類似公司之職務，並參與該公司重要經營決策，而有受公司法第 209 條

競業禁止之限制情形，擬請股東會同意解除其競業禁止限制新增之內容並

追認其行為。 

三、擬解除董事新增競業禁止限制內容如下表： 

序號 董事名稱 擔任其他公司職務 

1 張立秋 懷特生技新藥(股)公司 董事 

2 
班友投資(股)公司 

代表人：謝德夫 

順天堂藥廠(股)公司 董事 
臺灣傳統暨替代醫學協會 理事 

3 
班友投資(股)公司 

代表人：林智明 
順天堂藥廠(股)公司 董事 

4 黃文鴻 安克生醫(股)公司 獨立董事 

5 張日炎獨立董事 

建舜電子製造(股)公司 薪資報酬委員 
松瑞製藥科技(股)公司 獨立董事 

玉山金融控股(股)公司 獨立董事 
玉山商業銀行(股)公司 獨立董事兼常務董事 
佳龍科技工程（股）公司 薪資報酬委員 

            四、以上提請  討論，並請  決議。 

決  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47,282,990 權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     47,168,992 權  

(含電子投票      372,268 權)  
99.75% 

反對權數:         32,961 權 

(含電子投票       32,961 權) 
0.06% 

無效權數：            0 權 0.00% 

棄權與未投票權數  81,037 權 

(含電子投票        81,027 權) 
0.19%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六、臨時動議：無 

七、散會：同日上午 9 點 22 分，主席宣佈散會。 



寶齡富錦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營業報告書 
一、109 年營業結果 

(一) 109 年度營業計畫實施成果 

本公司 109 年合併營業收入新臺幣 1,568,637 千元，比 108 年減少新臺幣 5,307 千元，

因中國及港澳事業群受 COVID-19 疫情影響商品銷售收入減少新臺幣 174,646 千元，惟台

灣事業群 COVID-19 快篩產品帶來新營收及感控外用消毒劑等產品營收創新高，提升台

灣事業群商品銷售收入增加新臺幣 157,902 千元，合計影響合併商品銷售收入減少新臺幣

16,744 千元。另腎病新藥里程金及銷售授權金收入比 108 年增加新臺幣 11,437 千元。 

109 年合併營業毛利新臺幣 795,123 千元，比 108 年減少新臺幣 49,653 千元，主因係

中國及港澳事業群深受 COVID-19 疫情影響，於此過渡困難階段，公司為能持續穩定既

有及潛力之通路客戶創造營收，乃採取產品銷售相關促銷及降價策略，並積極去化存貨，

以力求變現充實營運資金。故短期商品銷售毛利下降新臺幣 150,517 千元。惟台灣事業群

商品銷售毛利仍逆勢成長增加新臺幣 82,894 千元，合計影響合併商品銷售毛利減少新臺

幣 67,623 千元。另腎病新藥里程金及銷售授權金毛利比 108 年增加新臺幣 17,970 千元。 

109 年合併營業費用新臺幣 690,623 千元，比 108 年增加新臺幣 69,780 千元，主要係

台灣事業群因營收成長、各項儲運費、廣告促銷費、佣金支出、業務獎金等推銷費用增加，

及投入 COVID-19 快篩產品、醫美微針及微創等產品研發費用。 

109 年合併所得稅新臺幣 61,505 千元，比 108 年減少新臺幣 3,460 千元，主要係合併

稅前淨利減少，影響 109 年度合併所得稅下降。 

綜上因素，109 年合併營業收入、合併營業毛利、合併營業淨利減少，致 109 年合併

稅後淨利為新臺幣 27,901 千元，比 108 年減少新臺幣 133,428 千元。 

(二) 預算執行情形及財務收支、獲利能力分析 

1、 預算執行情形 

109 年度中國及港澳事業群因 COVID-19 疫情影響，營收及獲利未如預期，雖台

灣事業群積極開拓市場、多角化經營、並全面進行成本費用控管，仍未能達成預期營

運目標。 

2、財務收支及獲利能力分析 

單位：新臺幣千元 

年度 

項目 
108 年度合併 109 年度合併 

增(減)比例 

（％） 

財
務
收
支 

營業收入 1,573,944 1,568,637 (0.34) 

營業毛利 844,776 795,123 (5.88) 

稅後淨利 161,329 27,901 (82.71) 

獲
利
能
力
分
析

資產報酬率(%) 8.69 1.26 (85.50) 

權益報酬率(%) 11.91 2.15 (81.95) 

佔實收資本比率(%) 營業利益 29.18 13.62 (53.32) 

稅前純益 29.49 11.65 (60.50) 

純益率(%) 10.25 1.78 (82.63) 

基本每股盈餘（新臺幣元） 2.10 0.36 (82.86) 

稀釋每股盈餘（新臺幣元） 2.10 0.36 (82.86) 

附錄一



(三)研究發展狀況 

   1、最近二年度研究發展支出 

單位：新臺幣千元 

年度 

項目 
108 年度合併 109 年度合併 

研發費用 103,418 127,016 

營業收入淨額 1,573,944 1,568,637 

研發費用佔營業收入淨額比例 6.57% 8.10% 

2、最近年度主要研究發展成果 

本公司主力腎病新藥 Nephoxil®(拿百磷®)歷經十餘年來努力投入，不但建立全

球完整的專利佈局與國際合作網絡，並已成功取得台、美、日及歐盟之新藥藥證及

上市許可。首先，日本由再授權夥伴 Japan Tobacco 及其子公司 Torii Pharmaceutical

於 103 年 1 月 17 日獲日本厚生省核發新藥上市許可、並於同年 5 月 12 日上市銷售 

(日本品名 Riona®)；美國授權夥伴 Keryx Biopharmaceuticals 於 103 年 9 月 5 日獲得

美國 FDA 之新藥上市許可，同年 12 月 22 日上市銷售(美國品名 Auryxia™)；台灣於

104 年 1 月 15 日經衛福部審查通過 Nephoxil®(拿百磷®)新藥查驗登記，7 月正式上

市販售；歐洲亦於 104 年 9 月 24 日取得新藥上市許可；中國於 104 年 2 月與山東

威高藥業結盟佈局大陸市場，並於 107 年 2 月 14 日月獲得中國大陸國家食品藥品

監督管理總局(CFDA)批准臨床試驗，且於 108 年 8 月 5 日正式啟動三期人體臨床試

驗及完成第一位病人收案。韓國於 106 年 2 月 20 日正式與韓國 Kyowa Hakko Kirin 

Korea Company(韓國協和醱酵麒麟公司)簽署授權與獨家經銷合約，並於 106 年 7 月

28 日完成向韓國 KFDA 送件申請新藥上市許可(NDA)並獲得 KFDA 的接受送件審

理。泰國於 108 年 11 月正式與 DKSH 簽署泰國獨家經銷合約,由 DKSH 負責拿百磷

於泰國的產品推廣與銷售，根據 105 年統計數據，泰國約有 760 萬人罹患腎衰竭，

約佔總人口數的 1/10，而進入洗腎階段的也有約 7 萬人。至此新藥研發成果全球綻

放。 

Nephoxil®(拿百磷®)於 103 年始分別在台，美，日及歐盟取得新藥藥證及上市

銷售許可，銷售業績逐年成長，屢創佳績。首先美國合作夥伴 Keryx 

Biopharmaceuticals 在 106 年 6 月 1 日正式打入美國 Federal Medicare Part-D，於美國

的保險給付涵蓋率達到 95%，使得其 106 年第 4 季的有效處方簽數量爆增至 30,400

份，與 105 年第 4 季同期相比，成長約 249.42%，於 107 年第 2 季的有效處方簽數

量更進一步達到 42,500 份，與 106 年第二季同期相比，成長約 101.4%。同年的 11

月 8 日更獲得 USFDA 的 sNDA(腎性貧血擴充適應症)的藥證，成為全球唯一同時跨

足腎病 3-5D 期的腎病新藥，於 107 年 6 月 29 日 Akebia 與 Keryx 公告進行企業合

併後，銷售更上一層樓，於 108 年 Q3 更向市場宣告拿百磷成功打入全美最大連鎖

洗腎中心 FMC，FMC 佔有 60%的美國洗腎市場，有效為拿百磷於美國市占率及營

收加持，在諸多正向因素加持下，Nephoxil®(拿百磷®)於美國當地市場銷售成績逐年

成長，於 108 年全年銷售首次突破億元大關，達到約 1 億 1 千萬美元，相較 107 年，

全年成長約 15.74%，而於 109 年，銷售成績再次呈現雙位數成長(16%)，來到 1 億

2 千 8 百萬美元，為本公司營收獲利提供穩定挹注。 

本公司為有效開發 Nephoxil®(拿百磷®)潛力及管理產品生命週期，暨美國合作夥

伴取得 sNDA(腎性貧血擴充適應症)的藥證爾後，日本合作夥伴 Torii Pharmaceutical

也於 109 年 5 月 19 日公告正式向日本 Pharmaceutical and Medical Devices Agency 



(PMDA)申請擴充適應症 (sNDA)，並預計在 sNDA 核准後進而申請健保藥價核准，

為 Nephoxil®(拿百磷®)開發新適應症及市場做準備。而台灣市場部分，公司也於 108

年 6 月 25 日正式收到台灣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TFDA)同意進行檸檬酸鐵用

於治療慢性腎病患中缺鐵性貧血之供查驗登記用藥品臨床試驗，並於 109 年啟動該

臨床試驗，為拿百磷於台灣市場開啟第二適應症首章，預期在臨床試驗結束後，公

司將可申請第二適應症藥證並進行健保藥價的核批。由於慢性腎病之缺鐵性貧血症

的病患基數遠大於洗腎病患，公司可在拿百磷既有的營收基礎上，增加獲利來源並

有效延長拿百磷產品生命週期。 

此外，本公司從新藥研發歷程中成功發展出化學合成與製造（CMC）、臨床開

發、專利佈局、新藥研發法規、及商業化等構面的核心技術，開展多項具原創性、

獨特性與關鍵性之標竿成效與核心價值，凝聚出本公司在新藥開發的核心研發管理

團隊。此一研發管理團隊具有規劃相關研發策略與流程的能力，可以掌握核心技術，

佈局專利，有效管理與監控委外研發工作。而這個設計新藥的核心 Know-How 與團

隊，也推動本公司躍升為一個國際級的生技製藥研發中心。 

二、110 年度營業計畫概要 

(一) 經營方針 

本公司事業經營理念係以「增進人類健康與生命品質」為中心，發展「疾病治療」、「疾

病預防」、「疾病診斷」及「延緩老化」等四大核心事業。依據此發展方針，延伸六大事

業群「台灣寶齡」、「中國寶齡」、「創新醫療」、「創新診斷」、「創新醫美」及「原料藥事

業」．本公司持續深耕創新研發、堅持國際規格生產品質與建立優質行銷通路，全力發

展新藥研發、利基性學名藥、原料藥、感染控制、檢測診斷及藥妝保健等事業，此外，

並全力拓展海外及大中華市場，積極達成國際化發展目標。 

(二) 預期銷售數量及其依據 

展望 110 年度，公司依市場狀況、董事會期望及公司發展策略，訂出 110 年度營業目

標，及與子公司合併後經濟效益，除在新藥事業上逐步實現開發收益，在通路經營與

企業資源整合發展上，致力於主力客戶、主力產品與高毛利產品銷售組合，以提高營

業毛利額與毛利率，創造營業利益；另持續落實營業費用控管並導入降低生產成本與

其他管理面向之優化方案，希望為公司建立競爭優勢，創造更高之獲利能力。 

(三) 重要產銷政策 

1、 藥品類產品向來為公司長期耕耘扎根之營收及獲利穩定成長來源，內部行銷業務團

隊配合腎病新藥 Nephoxil®市場推廣及新適應症的開發，積極佈局台灣各大醫院腎臟

科相關市場通路；此外，也將持續拓展海外其他市場合作，以期增加營收來源，實

現新藥開發龐大產值。 

2、開發原料藥事業體，達到產業垂直整合，降低生產成本，優化及簡化生產流程，並尋

機進行生技產業的合縱連橫，將台灣生技產業一起提升。 

3、 專注核心事業發展，除於台灣市場多角化經營、深耕目標客戶，並積極拓展中國大

陸及其他海外市場開發，擴大經營績效，追求新的獲利目標。 

4、 持續優化本公司 PIC/S GMP 製造廠之製程技術及提升經濟產能與降低工廠營運成

本，並掌握法規變化與採取因應措施，以提高產品毛利、增加公司獲利空間。 

5、 持續投入創新研發，專注於產品(改良式產品、突破性產品)研發以及個人化精準診斷



兩大範疇，藉由新藥開發成功經驗所建立的育成平台與核心團隊，篩選引進高發展

潛力之技術與產品進行全方位開發，並透過全球夥伴策略聯盟達成最佳開發效益。 

三、未來公司發展策略 

(一) 掌握核心技術，佈局全球市場: 

以指標腎病新藥 Nephoxil®為核心，導入產品生命週期的研發管理策略來擴大在慢性腎

病領域的應用範疇，與國際腎專科夥伴建立全球合作網絡，除延伸新適應症開發外，

並針對一般病症與嚴重疾病持續發展產品線佈局，大幅提升新藥開發效益與國際市場

競爭優勢。 

(二) 拓展「皮膚醫美與延緩老化」事業： 

藉由外觀年齡與生理年齡全方位抗老化概念及推廣亞健康個人健康管理，積極發展醫

美藥妝與營養保健品事業，在皮膚醫美事業上鎖定皮膚科/醫美微創手術之輔助療程，

開發全系列醫美藥妝、落髮藥妝與保健品以達成延緩老化。本公司持續研發無創逆齡

的醫美新技術：Beauty-in-Depth(智慧深層美)，其品牌『艾微漾 』皙漾光微針淡斑貼片。

此新產品陸續問市將為求美者帶來更多選擇並為公司開發新的營收獲利。另外，基於

個人營養熱量管理的龐大商機，公司也積極嘗試研發營養代餐，期望以國際大藥廠的

嚴謹品管訴求下，爭取市場．公司除台灣市場多元通路經營外，並將持續積極拓展中

國大陸的專業醫療通路及虛擬電商網路通路及國際市場佈局。 

(三) 發展「感染控制」事業佈局： 

本公司積極發展全系列感染控制產品線，已在台灣專業醫療通路建立品牌權威，並將

應用範疇拓展至經濟動物與寵物市場，目前於中國大陸珠海廠已取得中國衛生主管機

關核發消字號許可證，近期將積極進行產能佈建，除因應此波嚴重新冠病毒肺炎的疫

情之市場需求外，同時將拓展中國市場相關布局。公司後續此系列產品推動，將著眼

高齡化長照醫療與持續發展生活環境感染控制之龐大市場商機，並積極發展中國大陸

及日本等市場邁進。 

(四)投入檢測診斷事業，發展前瞻性技術與產品： 

生物技術是 21世紀的新興科技產業，而檢驗試劑的開發是生物技術商品應用中非常重

要的領域，本公司於 103 年設立檢測診斷事業部，藉由內部核心團隊與研發平台，建

立台灣第一家以符合 ISO 與 GMP 的設計控制系統來發展免疫檢測試劑的領先企業，

至 106 年底已成功開發包含腸胃道與呼吸道疾病檢測等 6 項傳染性疾病之快速檢測試

劑，同時亦投入個人化癌症診斷試劑之研發。其中腸胃道系列的幽門桿菌快速檢測試

劑已經於 108 年 3 月 14 日更通過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 US FDA 510(k)，為進軍國際市

場做準備。另外，一體化簡易幽門桿菌抗原檢驗試劑也取得台灣食品藥物管理局證照，

為居家疾病檢測方向邁進一大步，能預防及降低胃癌發生的可能性。同時公司也正積

極開發新產品 B 型鏈球菌及其他病毒的快速檢測試劑及操作方法，歷經 2 年的合作，

目前已與廣東一家專業診斷試劑公司簽約，供應所需的主要生物原材料。我們也積極

在進行其他國家的代理商準備簽約合作，開始做進軍國際市場之準備。有鑑於 109 年

新型冠狀病毒肆虐全球，公司秉直以專業回饋社會，開發新型冠狀病毒抗原快篩試劑，



並於 109 年 8 月 27 日成功取得台灣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的專案製造許可核准，

於 109 年 9 月 26 日取得印度 ICMR 驗證及當地銷售許可，於 109 年 12 月 2 日再取得

歐盟 CE-IVD 認證，於 109 年 12 月 24 日取得新加坡 HAS 臨時授權許可，於 110 年 2

月 2 日取得比利時自由銷售證明，於 110 年 3 月 9 日取得印度醫材進口許可，可於印

度當地上市銷售 (License No.: IMP/IVD/2021/000128)，公司也持續在其他重要戰略國

家及區域進行相關臨床及藥證申請工作．業務端，公司也積極與經銷/代理商進行商業

磋商，以求將研發成果商業化。在醫藥及臨床治療上，預防總是勝於治療，公司最終

目標乃是成為全球第一，將傳染性疾病預防診斷帶進居家檢測，如此可將商機最大效

益化，並使得一般民眾能在疾病最初期獲得診斷並及早治療。 

   (五)建立運動醫療事業部門: 

其品牌『Race On』系列產品已於 108 年 12 月正式上市，產品包含液態盾維生素 D+E

滴劑及水動能電解質液，主要市場鎖定耐力運動族群，透過網路 FaceBook、公司官網

等快速的訊息傳遞，及學校/路跑團的選手和教練們試用心得推廣，期望於台灣運動市

場立足並放眼世界。 

(六)取得原料藥廠，上、下游產業資源整合 

本公司於 2020 年 11 月 30 日完成股權買賣交易，正式收購正峰公司為 100%子公司，

正峰公司屬 GMP 原料藥廠，為本公司腎病新藥 Nephoxil®之主原料 Ferric Citrate(檸檬

酸鐵)唯一原料藥登記廠，將積極建構 Nephoxil API Global Supply Plan，並加速幾年內

Nephoxill®於中國及韓國可上市銷售，未來 Ferric Citrat(檸檬酸鐵)取得當地法規核准後，

正峰公司將成為獨家原料供應廠商。另於美國及日本取得法規核准後，以價格和技術

優勢取代現有供應商，保守預估近幾年內有機會開始外銷美國。 

四、外部競爭環境、法規環境及總體經營環境之影響 

近年來面臨國內外藥廠競爭與日俱增，再加上健保藥價緊縮壓縮獲利空間，實施

PIC/S GMP 認證及配合政府法規實施及產能擴建等因素，亦造成藥品成本增加，傳統製

藥市場趨於微利，國內藥廠唯有不斷提升自身製藥品質與創新研發能力、開創利基市場，

才有機會在國內製藥市場中佔有一席之地。 

本公司歷經多年投入國際專利新藥研發、全球市場通路開發及佈局、廠房 PIC/S GMP

升級與積極尋求集團企業相關轉型機會與提升。自 103 年起新藥陸續取得日本、美國、台

灣與歐洲的新藥上市許可，研發成果於國際綻放，並攜手大陸龍頭企業-山東威高藥業公

司合資發展中國慢性腎病市場，整體營運佈局邁向嶄新里程碑。展望未來，本公司除在本

業繼續努力，建立深厚基礎穩定成長外，新藥收益可望持續提升，大陸子公司之營收和獲

利亦將持續漸入佳境及中國大陸 Nephoxil®(拿百磷®)臨床試驗將有更新之進展，預期民國

110 年將有更豐碩之經營成果。 

雖然公司在朝永續營運成長過程中，將會不斷遭遇外部大環境諸多新的挑戰和衝擊，

及 109 年元月爆發嚴重新冠病毒肺炎的疫情影響，由於此疫情屬突發不可抗拒的外在因

素，也將考驗集團企業對此狀況處理與採取相關之因應對策及措施等，讓營運之影響及衝

擊降至最低。 



惟相信在公司董事會、營運團隊及全體員工同心努力下，將克服層層難關，創造更

好的經營成果與實踐企業永續經營理念，進而增加股東權益與回饋社會大眾。 

董事長：張立秋 經理人：江宗明    財務主管：王烽任     會計主管：邱美倫 



寶齡富錦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書 

董事會造送本公司一○九年度個體及合併財務報告、營業報告書與盈餘分

配之議案，其中個體及合併財務報告業經委託安侯建業聯合會計師事務所查核

完峻並出具無保留意見之查核報告書。上述個體及合併財務報告、營業報告書與

盈餘分配之議案經本審計委員會查核，認為尚無不符，爰依照證券交易法第十四

條之四及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九條之規定繕具報告如上。 

此致 

寶齡富錦生技股份有限公司一一Ｏ年股東常會 

 審計委員會召集人： 

中 華 民 國 一 一 ○ 年 三 月 十 六 日 

附錄二



寶齡富錦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道德行為準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訂後條文內容 原條文內容 說明 

第 2 條 範圍 

（一）防止利益衝突： 

個人利益介入或可能介入公

司整體利益時即產生利害衝突，例

如，當公司董事、監察人或經理人

無法以客觀及有效率的方式處理公

務時，或是基於其在公司擔任之職

位而使得其自身、配偶或二親等以

內之親屬獲致不當利益。公司應特

別注意與前述人員所屬之關係企業

資金貸與或為其提供保證、重大資

產交易、進（銷）貨往來之情事。

公司應該制定防止利益衝突之政

策，並提供適當管道供董事、監察

人或經理人主動說明其與公司有無

潛在之利益衝突。 

第 2 條 範圍 

（一）防止利益衝突： 

個人利益介入或可能介入公

司整體利益時即產生利害衝突，例

如，當公司董事、監察人或經理人

無法以客觀及有效率的方式處理公

務時，或是基於其在公司擔任之職

位而使得其自身、配偶、父母、子

女或二親等以內之親屬獲致不當利

益。公司應特別注意與前述人員所

屬之關係企業資金貸與或為其提供

保證、重大資產交易、進（銷）貨

往來之情事。公司應該制定防止利

益衝突之政策，並提供適當管道供

董事、監察人或經理人主動說明其

與公司有無潛在之利益衝突。 

考量父母、子女

均屬二親等以內

之親屬，酌予精

簡二(一)之文字。 

第 2 條 範圍 

（七）鼓勵呈報任何非法或違反道

德行為準則之行為： 

公司內部應加強宣導道德觀念，並

鼓勵員工於懷疑或發現有違反法令

規章或道德行為準則之行為時，向

監察人、經理人、內部稽核主管或

其他適當人員呈報。為了鼓勵員工

呈報違法情事，公司應訂定具體檢

舉制度，允許匿名檢舉，並讓員工

知悉公司將盡全力保護檢舉人的安

全，使其免於遭受報復。 

第 2 條 範圍 

（七）鼓勵呈報任何非法或違反道

德行為準則之行為： 

公司內部應加強宣導道德觀念，並

鼓勵員工於懷疑或發現有違反法令

規章或道德行為準則之行為時，向

監察人、經理人、內部稽核主管或

其他適當人員呈報。為了鼓勵員工

呈報違法情事，公司應訂定具體檢

舉制度，並讓員工知悉公司將盡全

力保護呈報者的安全，使其免於遭

受報復。 

參酌上市櫃公司

誠信經營守則第

23 條允許匿名檢

舉，修正相關文

字。 

第 5 條 施行： 

本公司之道德行為準則經董事會通

過後施行，並提報股東會，修正時

亦同。 

本公司對於監察人之規定，於審計

委員會準用之。 

本準則訂立於中華民國 104 年 4 月

17 日。 

第一次修訂於中華民國 110 年 01

月 15 日。 

第 5 條 施行： 

本公司之道德行為準則經董事會通

過後施行，並提報股東會，修正時

亦同。 

本公司對於監察人之規定，於審計

委員會準用之。 

本準則訂立於中華民國 104 年 4 月

17 日。 

新增修訂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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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齡富錦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盈餘分配表 

中華民國 109 年度 

單位：新台幣元 

項 目 金 額 

期初未分配盈餘 909,937 

加：本年度稅後淨利 27,900,614 

加：確定福利計畫精算(損)益 (965,600) 

可供分配盈餘 27,844,951 

減： 

法定盈餘公積 10% 2,693,501 

特別盈餘公積 8,405,944 

分配項目 

股東紅利-現金股利(每股 0.2 元) 15,347,802 

期末未分配盈餘 1,397,704 

董事長：張立秋 總經理：江宗明 財務主管：王烽任      會計主管：邱美倫 

附錄五



寶齡富錦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會議事規則修訂條文對照表 

條

次 
修訂後條文內容 原條文內容 說明 

第

九

條 

第一項略 

已屆開會時間，主席應即宣布開會， 

並同時公布無表決權數及出席股份

數等相關資訊。惟未有代表已發行

股份總數過半數之股東出席時，主

席得宣布延後開會，其延後次數以

二次為限，延後時間合計不得超過

一小時。延後二次仍不足額而有代

表已發行股份總數三分之一以上股

東出席時，由主席宣布流會。 

以下略。 

第一項略 

已屆開會時間，主席應即宣布開會，

惟未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數過半數

之股東出席時，主席得宣布延後開

會，其延後次數以二次為限，延後

時間合計不得超過一小時。延後二

次仍不足額而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

數三分之一以上股東出席時，由主

席宣布流會。 

以下略。 

配合法令規定

修訂 

第

十

四

條 

股東會有選舉董事時，應依本公司

所訂相關選任規範辦理，並由主席

或司儀當場宣布選舉結果，包含當

選董事名單與其當選權數及落選董

事名單及其獲得之選舉權數。 

第二項略。 

股東會有選舉董事時，應依本公司

所訂相關選任規範辦理，並由主席

或司儀當場宣布選舉結果，包含當

選董事名單與其當選權數。 

第二項略。 

第

二

十

條 

本規則訂定於九十一年五月二十四

日。 

第一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二年六

月二十八日。 

第二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四年六

月十日。 

第三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七年五

月三十日。 

第四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九年六

月九日。 

第五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一〇年六

月四日。 

本規則訂定於九十一年五月二十四

日。 

第一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二年六

月二十八日。 

第二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四年六

月十日。 

第三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七年五

月三十日。 

第四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九年六

月九日。 

增列修訂次數

及日期。 

附錄六




